
輔進醫健學程學會經費使用通則 

110.11.17. 110學年度第一次學程週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立法目的 
為建立完整機制，使用經費可受監督，促進效率制訂本通則。但本通則未規定之事項
適用輔仁大學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學會組織章程之規定。 

第 2 條 用語解釋 
Ⅰ、輔進醫健學程學會經費使用通則:依該通則之立法宗旨所制定並依學生自治組織
相關程序通過，其位階上與輔仁大學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學會組織
章程相同。 
Ⅱ、公開透明原則:可以讓系上成員所檢驗並確認。 
Ⅲ、秘密原則:非公開方式。 
Ⅳ、學生會費:歷年年度會費結餘款總和。 
Ⅴ、年度會費:每任學會收取每年度新生(包含應屆新生、轉入之學生)繳納之費用，
亦為該年度學會經費使用上限。 
Ⅵ、迎新費用:每任學會為每年度新生(包含應屆新生、轉入之學生)、想參加報名之
人，所舉辦之迎新活動並收取之費用。 
Ⅶ、理事:依照本系學會組織章程所定義，以下簡稱理監。 
Ⅷ、理事會議:依照本系學會組織章程所定義，以下簡稱理監會。 

第 3 條 適用範圍 
本通則適用於系上所有成員，如下列各款： 
Ⅰ、本系在學、休學之所有學生，稱學生會員。 
Ⅱ、經由本系辦理畢肄業程序之人，稱系友會員。 

第 4 條 交接事宜 
系學會幹部若有轉系、休退學等不能行使職權之情事，應辦理交接事宜。 

 

【第二章 學生會費】 

第 5 條 學生會費使用方式 

Ι、補助本系籃球隊全年度參賽或舉辦賽事津貼合計上限15000元整，並依照以下方式辦理： 
①前述15000元中含賽事津貼10000元、校外競賽獲獎獎金5000元，獎金於每年系大會
頒發，以一次頒發為限。 
②本項補助採申請發放制，無須提報預算書至理監會議審查。 
③本項經費限於賽事完成後持參賽證明(含比賽照片)及有關收據，於理監會議核備後
向學生會費保管人請款。每次請款額度於上限內由球隊自決。 

Ⅱ、補助系友會舉辦之系友活動，每年8000元為上限 

第 6 條 保管(一) 
保管方式:存褶由甫卸任學會會長保管、印章由系秘書保管，應遵守秘密原則。 

第 7 條 保管(二) 
帳冊應由存褶保管人製作並登錄。存摺影本應將資料補登後於系大會公布。 



第 8 條 交接方式 
交接方式:選舉新任學會會長之日起算30日內完成帳冊及存摺交接。 

【第三章 年度會費】 

第 9 條 強制規定 
除別有規定外，禁止一切募款事宜，並遵行公開透明原則。 

第 10 條 費用來源 
費用來源：①新生一次繳納八個學期費用，一學期250元，共2000元。 
          ②系服費結餘款。 

第 11 條 年度會費使用方式 
年度會費為該任學會使用之總經費來源，用途為下列各款所列事項 
① 系學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② 系友會員活動。 
③ 學生因轉學或退學申請退費之預留款。 
④ 因應重大且突發之需求。 

第 12 條 預算審查方式 
理監會預算審查原則如下： 
Ι、系學會所提出預算書應以項目類別為原則編列之。 
Ⅱ、理監會應就項目類別及預算總額審查之，提出類別增刪建議及總金額上限。 
Ⅲ、學會於活動預算提出前應先調查意願參加人數，若人數不足30人，則理監應限制
學會舉辦該活動。 
Ⅳ、應提出三估單之預算項目如下： 
① 遊覽車 
② 住宿 
③ 場地費(租金) 
④ 單項總額達10000元以上(含)者 
Ⅴ、為增加行政效率，每次活動預算之理監審查會議以二次為限，並以該次審查結果
作為最終活動預算書。 
Ⅵ、學會應於活動進行前30日發出理監會開會書面通知並作成簽收紀錄，15日前召開
預算審查會議。預算審查會議若因理監出席會議人數未達理監人數二分之一出席以致
無法開議，則學會可直接辦理該活動。 
 

第 13 條 決算審查方式 
理監會決算審查原則如下： 
Ι、理監應就學會所辦之活動進行實質審查。 
Ⅱ、學會應提出活動決算報告、現場拍攝之採購物佐證照片、發票或收據等，作為實
質審查之依據。 
Ⅲ、學會應於選出新任學會幹部前15日提出年度總決算書，經理監實質審查通過後提
交系大會。 
Ⅳ、若理監會於審查過程中發現有不法情事時，一切依法辦理。 

第 14 條 退費方式 
Ι、已繳納年度會費而因退學程序辦理完畢之學會會員，得以完成行政程序之離校程
序單要求辦理退費。但學會得舉證證明該學會員並未繳納會費而拒絕退款。 
Ⅱ、退費計算方式 
① 學會應於年度預算中保留20000元作為退費預留款。 
② 計算方式以剩餘學期數乘以250元為退費款。 

第 15 條 保管 
保管方式：下列各款之物由學會會長指派學會幹部或自行進行保管並遵行秘密原則，
經理監總人數1/3以上同意者，得要求臨時查驗。若各款之物有未完成、不堪用之情
形，則應由新任學會會長上任後於交接時程內完成或恢復完畢。 



①年度會費餘款 
②活動經費收據 
③帳冊 
④年度會費繳費清冊 
⑤進修部學會辦公室鑰匙 

第 16 條 交接方式 
Ι、學會應製作帳冊、活動經費收據及年度會費繳費一式兩份。正本繳交至系辦封存
並保留四年備查；複本於選舉新任學會幹部之日起30日內移交於新任學會會長。 
Ⅱ、將年度會費餘款交由存摺保管人，並由存摺保管人存入學生會費，於系大會公
布。 

 

【第四章 迎新費用】 

第 17 條 強制規定 
除別有規定外，禁止一切募款事宜，並遵行公開透明原則。 

第 18 條 迎新費用 
迎新費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Ⅰ、迎新費用專款專用，每年收費標準應依該年度迎新活動預算酌情訂定。 
Ⅱ、為使活動順利進行，學會得規劃年度會費最多10000元補助迎新活動。然若迎新
活動有結餘款，應優先回補前述金額後，尚有結餘則平均退款與參加迎新之新生。 

第 19 條 退費方式 
Ι、迎新活動開始前十五日，已報名活動者，得向學生會會長申請全額退費。但學生
會幹部得出示收據扣除必要費用。 
Ⅱ、迎新活動開始前七日至十四日，已報名活動者，得向學生會會長申請全額的三分
之一退費。 
Ⅲ、迎新活動前六日（含）內，已報名活動者，不得申請退費。 

第 20 條 迎新預算審查方式 
理監會預算審查原則如下： 
Ι、學生會所提出預算書應以類別項目為原則編列之。 
Ⅱ、理監會應就項目類別及預算總額審查之，提出類別增刪建議及總金額上限。 
Ⅲ、應提出三估單之預算項目如下： 
① 遊覽車 
② 住宿 
③ 場地費(租金) 
④ 單項總額達10000元以上(含)者 
Ⅳ、為增加行政效率，每次活動預算之理監審查會議最多以三次為限，並以最後會議
之審查結果作為最終活動預算書。 
Ⅴ、學會應於每年七月十五日前發出理監會開會書面通知並作成簽收紀錄，七月三十
一日前召開預算審查會議。預算審查會議若因理監出席會議人數未達理監人數二分之
一出席以致無法開議，則學會可不經審查逕行辦理迎新活動。 
 

第 21 條 決算審查方式 
理監會預算審查原則如下： 
Ι、理監應就學會所辦之活動進行實質審查。 
Ⅱ、學會應提出活動決算報告、現場拍攝之採購物佐證照片、發票或收據等，作為實
質審查之依據。 
Ⅲ、若理監會於審查過程中發現有不法情事時，一切依法辦理。 



【第五章 附則】 

第 22 條 學會解散 
Ι、系學會無法選出下屆會長時，應將前開經費結餘款代為保管至下任會長選出。 
Ⅱ、系學會解散時，前開經費結餘款應作為系友會之經費並移交系友會會長，受系友
會章程之拘束。 

第 23 條 解散經費 
本學系經法定程序解散時，同前條第二項方式辦理。 

第 24 條 本通則修訂程序 
本經費使用通則經會員大會通過，報請校方核准後實施。 


